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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严查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 

检察日报 王新友 吕立峰 

 

８月９日，全国省级检察院反贪工作负责人汇聚新疆乌鲁木齐市，座谈交流查办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犯

罪案件工作。 

 

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是中央确定的六个重点治理领域之一。今年以来，各级检察机关加大办案力

度，突出惩治重点，积极查办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犯罪案件。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１月至６月，全

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犯罪案件７９０件８０６人，其中受贿６２４件６３１人，

行贿１３０件１３４人，单位受贿１５件１５人，单位行贿１０件１２人，对单位行贿９件１２人，介绍

贿赂２件２人。这批案件中，大案３６４件，要案４０件４３人。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院反贪局，重庆市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局，军事检察院职务犯罪检察

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检察院反贪局负责人汇报了本地查办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工作情况。湖南省长沙市检

察院反贪局、河北省沧州市检察院反贪局、贵州省贵阳市检察院反贪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反贪

局负责人也到会介绍了办案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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